
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垫江县促进科技创新扶持办法的通知 

垫江府办发〔2016〕45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县属各企事业单位： 

《垫江县促进科技创新扶持办法》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

执行。 

  

  

     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 9月 26日 

  

 

 

 

 

垫江县促进科技创新扶持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支持科技创新创业活动，增强创新驱动力与产业

竞争力，根据《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实施意见》(渝委办发〔2015〕20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

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的实施意见》(渝府办发〔2016〕90号)等创新创业政策，结合我县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政府每年安排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1000 万元，并纳入财政预算。专项资

金主要用于支持科技企业培育、技术创新活动、创新平台建设、创新创业项目等。 

第三条  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遵循诚实申请、公正受理、择优支持、

科学管理、公开透明、专款专用的原则。 

第二章  众创空间扶持政策 

第四条  支持创新平台建设。入驻县工业园区的众创空间和科技孵化器，按招商

引资企业享受园区优惠政策。对新认定的科技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分别给予国家级 50

万元、市级 10万元、县级 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新晋级的只奖励差额部分。按运行情

况每年给予科技孵化器和众创空间考核后补助。 

第五条  支持创新平台入驻企业。对入驻企业提供 2年内房租、水电、网络等免

费运营补贴，每月最高不超过 20元/平方米。对入驻的科技中介、公共技术服务、创业

服务等第三方服务机构，按运行情况给予 2年内每年不超过 10万元的运营补助。对年

经营收入首次达到 50 万元及以上的入驻新创企业，给予一次性创业奖励２万元。 

第六条  支持众创空间内的项目培育。入驻众创空间并新注册成立公司的，分别

给予该公司和众创空间 5000 元奖励。入驻项目获得县级创新大赛奖项或县种子基金支

持的，给予众创空间每个项目 5000元创业辅导奖励。入驻项目获得天使投资或风险投

资，按实际到位资金的 1%给予众创空间一次性培育奖，单个项目奖励不超过 10 万元。 



第七条  支持创新创业活动。对获得县级创新创业大赛等级奖的创业项目给予不

超过 2万元的奖励，并优先纳入县级科技种子基金支持；对由众创空间举办的创新、创

业、创意大赛活动，给予每年总额不超过 3万元的补助。 

第八条  其它技术研发、科技(专利)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等县级重点项目，按项

目情况给予最高不超过 50万元的项目经费支持。重大项目可实行“一事一议”。 

第三章  技术创新扶持政策 

第九条  支持科技型企业。对获得重庆市科技型企业认定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

励 1万元。对新挂牌上市的科技型企业，按县政府有关政策给奖励。 

第十条  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对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

元。对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产品给予每件 1万元奖励。 

第十一条  支持科技成果产业化。对购买研发机构、高等院校的专利所有权、使

用权并实现转化生产的企业，按合同实际交易额的 10%给予一次性补助，最高不超过 5

万元；对商品化生产的自有发明专利产品、实用新型专利产品，单件专利产品年纳税额

首次达到 30万元以上，且未享受高新技术产品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按每件专利产品

给予一次性产业化奖 5万元。对获得专利权质押贷款的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 10万元

的贷款贴息。 

第十二条  支持科技研发平台。对新成立的法人性质科研机构，给予不超过 10 万

元的一次性补助。获得国家级、市级和县级科研平台认定的，分别给予 20万元、10万

元、5万元的一次性补助。对获得市级知识产权试点企业、优势企业、贯标企业和县级

知识产权试点企业的，分别给予一次性补助 5万元。 

第十三条  支持产学研合作。对纳入市级协同创新中心的企事业单位，给予一次

性补助 10万元。对组建博士后流动工作站、知识产权转移机构的企事业单位，给予一

次性运行补助 5万元。 



第十四条  鼓励科技人员创新。获得垫江县科学技术奖的企事业单位，主要完成

人员所分配的奖金不得低于奖励总额的 60%，按相关规定免缴个人所得税。 

第四章  申报与受理 

第十五条  申报企业须在我县办理工商注册并纳税。 

第十六条  县科委依据本办法每年公开发布申报指南，明确申报途径、受理时间、

审批流程等。 

第五章  监督与管理 

第十七条  县财政局负责科技创新资金的监管，对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财政资金的

单位和个人，按规定收回财政资金，并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县科委牵头组织实施，可依据本办法另行制定相应具体实施

细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